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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定2012-2013学年
优秀学生奖学金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河海大学本科生奖学金及荣誉称号评选办法》（简称《办法》）（河海校政〔2010〕88号）及相关实施细则要求，为做好2012—2013学年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工作，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政策宣传
请各学院继续认真组织学习《办法》，并在师生中做好宣传工作，鼓励学生提高综合素质、开拓创新、发展特长、争先创优，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二、组织申报
广泛发动学生积极申报奖学金，充分发挥奖学金在推进学风建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各学院要严格按照《办法》规定，及时向全体学生公布奖学金评选细则及程序，并认真动员、组织学生开展申报、审核工作。
三、评定程序
按照《办法》规定，优秀学生奖学金由各学院党委（总支）牵头统一评定。学生处负责评定结果备案及接收学生申诉。各学院要认真审核学生的申报材料，评选时做到“公平、公开、公正”。
评选开始后的一周内各学院按评选要求完成审核、评定工作，并将评定结果在全院范围内公示三天。公示无异议后，学院发文并将名单和有关材料按要求报送学生工作处备案，并发放奖学金。
具体程序为：
1、学生申报；
2、班级组织推荐；
3、各学院认真审核、综合考核、评定并公示；
4、公示无异议后学院发文，并将评定结果报学生处备案；
5、各学院发放奖学金。
各学院要认真对待学生关于奖学金评定方面的意见、建议或申诉，认真做好解释协调工作。
四、名额分配
具体分配详见附件7
五、日程安排
1、9月18日前学院组织开展学习、宣传、申报、评定、公示工作。
2、9月23日上午10点前，各学院将评定结果报学生处教育管理办公室备案。
六、材料要求
1、上报材料经学院分管副书记签字、加盖学院公章后统一以学院为单位报送。
2、上报的材料包括：
（1）关于报送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函（格式见附件1）；
（2）2012-2013学年优秀学生奖学金获奖汇总表（格式见附件2）纸质版、电子版各1份；
（3）学院2012-2013学年优秀学生奖学金获奖分项汇总表（格式见附件3）纸质版、电子版各1份；
（4）2012-2013学年新疆、西藏优秀学生奖学金获奖汇总表
（5）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公示材料；
（6）学院发文。
七、其它事宜
1、有关校级学生组织社会工作奖学金的评选工作由学生处、团委进行推荐，由学生处统一将推荐名单反馈至各院，由学院统一组织审核（特别注意：今年校级学生组织社会工作奖学金获奖学生不占用学院指标和划拨的奖学金额度）。
有关校级学生组织社会工作奖学金申请统一使用附件5表格。
2、2012级学生学业进步奖学金以大一学年第二学期绩点或排名对比第一学期绩点或排名达到评选条件即可参评。10、11级学生按学年绩点或排名评选。
3、科技创新奖学金或艺术体育优秀奖学金获奖人数不足额者，学院可在不突破奖学金总额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其他奖学金评选人数，但不能降低相应奖学金的评选要求，也不能增减奖励金额。
4、2012级转专业同学的奖学金的评定工作在原学院进行。
5、各院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同学优秀学生奖学金（包括学业优秀奖学金、学业进步奖学金、精神文明奖学金、科技创新奖学金、社会工作奖学金、艺术体育奖学金）的评选比例分别为各院新疆、西藏学生总数的20%、10%、10%、5%、5%、5%（各院具体名额见附件8）。
6、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学生在申报奖学金须达到以下条件：
（1）学习成绩绩点必须达到2.5；
（2）评选学年无违纪处分。
7、校级学生组织须于9月16日上午10:00前将社会工作奖学金候选人推荐汇总表（附件6）发至学生处教育管理办邮箱，逾期视为放弃。学生处审核后将校级学生组织社会工作奖学金推荐名单发至各院，最终由各院统一组织评选。
八、常州校区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参照本通知进行。

附件：
1、关于报送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函（示例）
2、2012-2013学年优秀学生奖学金获奖汇总表
3、学院2012-2013学年优秀学生奖学金获奖分项汇总表
     4、2012-2013学年新疆、西藏优秀学生奖学金获奖汇总表
5、校级学生组织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申报表
6、校级学生组织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候选人推荐汇总表
7、2012—2013学年优秀学生奖学金额度分配明细表
     8、2012—2013学年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学生优秀学生奖学金各院推荐指标分配明细表

　　　　　　　　　　　　  学生工作处
　　　　　　　　　      2013年9月13日



